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岳阳楼区交通建设局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5日
	事项名称
	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

	事项类型
	行政许可
	办事对象
	因特殊需要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

	法定期限
	二十个工作日
	承诺期限
	十二个工作日

	实施机关
	楼区交建局
	责任科室
	农村公路管理所

	咨询电话
	13873037871
	投诉电话
	0730-8628368

	受理条件
	1、 货物是不可解体的；   
2、四级公路、等外公路和技术状况低于三类的桥梁，不得进行超限运输；   
3、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；   
4、按指定的时间、路线、时速行驶；
5、根据省物价局、财政厅湘价费用字［2011］167号文件规定。

	申报材料
	1、货物品名、重量、外形尺寸及必要的总体轮廓图，军用品除外
2、运输车辆的厂牌型号、自重、轴重、轴距、轮数、轮胎单位压力、载货时总的外形尺寸等有关资料
3、货物运输起讫点、拟经过的路线和运输时间
4、车辆行驶证
5、养路费、车辆购置附加费等公路规费缴讫证件

	法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四十九条、五十条；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三十五条；《湖南省实施<公路法>办法》二十条。 
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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